
作状态也就不规范。如果国有股比重过大，超过控股比

例，必然会带来一系列问题，一方面行政权控制产权，

股份制企业只能由政府及主管部门任命“老板”，股东

会、董事会形如虚设，企业经营权实际上仍由行政主管

部门掌握，其股份公司实质上是“翻牌公司”，改制的意

义不大。另一方面国有股比重过大又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和配置。如果个人股过大，公

司的股权就会过于分散化，这样又不利于企业资产的

长期发展利益，不利于对企业经营进行有效的监督。特

别是企业内部的职工持股过多，很容易造成不良行为，

使股份制变成福利制。由于最终产权的归属，决定了法

人股的股权最后又落入各级政府，因而它的比重太大，

将会回到政府经营企业的老路。所以，正确的选择应该

是建立多元化的股权结构，并创造条件允许股权易主，

逐步形成动态持投。这样才能使企业的两权真正分离，

企业才能够成为既符合国际惯例，又符合股份制规范

的“公司制”现代企业。

（筱芫摘自 1994 年 3 月 24 日《经济学 消息报》

薛军文）

财会之窗

坚决打击发票犯罪活动

1994 年 3 月 31 日《经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李争

平的报道《坚决打击发票犯罪活动》。报道说：近一时期

一些地方极为猖獗的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的违法犯罪

活动及一些不法分子利用假增值税专用发票，直接偷

税、骗取出口退税，干扰税制改革正常进行的严重情

况，已引起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和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

罗干 3 月 30 日下午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

院、公安部、国家税务总局召开的部署近期在全国打击

伪造、倒卖、盗窃发票违法犯罪活动的电话会议上表

示，对此类犯罪要坚决打击，决不手软。罗干在强调严

厉打击此类犯罪重要性时指出，作为今年几大改革举

措之一的税制改革，其核心内容就是要建立以增值税

为主体的流转税制度。增值税实行的是国际上通行的

凭发票注明税额抵扣的运行机制。发票管得严不严、好

不好，不仅直接关系到税制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国家的

财政收入，进而还会影响整个经济改革的进程。一些利

欲熏心的不法分子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假发票，以此进

行偷税、骗税、走私贩私等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伪造、

倒卖、盗窃增值税专用发票，对新税制的正常运行产生

了严重威胁。这种状况如不迅速加以遏制而任其蔓延，

后果将不堪设想。发票既是商品交易中一种重要的商

事凭证、财务收支会计核算的法定凭证和税款计征与

稽核的重要依据，又是维系商品流转环节的重要“链

条”。发票一乱，增值税的“链条”就难以维系，不但会危

及整个新税制的贯彻实施，还将诱发其他经济犯罪活

动，可以说是贻害无穷。因此，对利用非法手段取得假

发票进行各种违法犯罪活动，特别是对伪造、倒卖、盗

窃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违法犯罪活动，必须严厉打击，决

不能手软。打击的重点是：伪造、倒卖、盗窃发票的犯罪

团伙特别是利用地下印刷厂大量印刷假发票的；以伪

造、倒卖发票为常业或牟取暴利的；利用假发票从事偷

税、骗取出口退税的违法犯罪分子。对伪造、倒卖、盗窃

增值税专用发票的，要及时惩处，以确保新税制的顺利

推行。

（桢 摘）

保持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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